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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一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竹南科學園區(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五路 2 號) 

召開方式：以實體方式召開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含電子投票)計 230,139,478 股，占本公司

發行股份總數 390,981,110 股之 58.86%。 

出席董事：張威儀董事長及古宏彬獨立董事 

列    席：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會計師、衛理法律事務所張元宵律師、 

林惠姿總經理、何新斌財務長 

主    席：張威儀董事長                                     紀    錄：何新斌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一一四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詳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一一四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情形，敬請 洽悉。 

四、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敬請 洽悉。 

五、中止執行本公司之子公司 Optoma Holding Limited 首次公開發行普通股股票並申請在倫敦

證券交易所上市，敬請 洽悉。 

六、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就本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新設公司「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並成為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案之審議結果，敬請 

洽悉。 

肆、承認事項 

一、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四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二)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敬請承認。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30,139,478 權，贊成 224,853,251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 175,471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110,756 權(含

電子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二、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二)敬請承認。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30,139,478 權，贊成 224,956,206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 215,778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967,494 權(含

電子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伍、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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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配合公司實際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擬修訂

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30,139,478 權，贊成 217,880,883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 7,278,727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979,868 權

(含電子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二、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爰依

法提請股東會同意，擬提請解除董事競業限制項目如下表所列： 

姓名 提請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迅捷投資(股)公司 英柏得科技(股)公司董事 

瀚宇彩晶(股)公司 精金科技(股)公司董事 

瀚宇彩晶(股)公司代表人：焦佑麒 華東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三)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230,139,478權，贊成224,579,870權(含

電子投票)；反對412,023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147,585權(含電子投票)；

無效權數：0權。 

三、本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新設公司「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光電

投控)並成為中光電投控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提升集團策略規劃效率與新創事業發展彈性，本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式，將本公

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全部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讓與新設成立之「中光電投控」作為

對價，以繳足本公司股東承購「中光電投控」發起設立所需之股款，並由「中光電

投控」發行新股予本公司股東(以下稱「本股份轉換案」)，於股份轉換完成後，本

公司將成為「中光電投控」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二)本股份轉換案之換股比例係以本公司114年12月31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為

基礎，並考量未來營運綜效等因素，在合於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之合理性所出具之

意見書[獨立專家之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六)]之前提下所訂定，為按本公司普

通股每 1 股換發「中光電投控」普通股 1 股。除依本股份轉換案決議之條款、中

華民國之法令或相關主管機關之要求外，本公司不得任意變更或調整換股比例。本

公司股東因轉換「中光電投控」之股份若有不足換取 1 股者，得由股東自行合併

歸併一人轉換，或本公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之股票公開集中交易市場最後交易日

之收盤價按確定換股比例計算給付予本公司股東(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由「中光電投控」董事長洽定定人承購，。本項零股股處理方式如因法令

規定或作業需要而有變更之必要時，由「中光電投控」董事會全權處理。 
(三)本股份轉換案有關事項，依企業併購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做成之「股份轉換決議」，

請參閱附件七。 
(四)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依企業併購法第六條行使職權，並委任獨立專家元和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阮瓊華會計師協助就本公司普通股股權價值合理性提供意見；且審計委員

會已就本股份轉換案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擬將審議結果提報本公司董事

會及股東會，故本公司每一普通股換發「中光電投控」之普通股一股之換股比例及

條件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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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俟本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本案後，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該次股東會視

為新設「中光電投控」之發起人會議，從而本公司之股東得以發起人身分討論並議

決訂定「中光電投控」之公司章程(請參閱附件八)，同時選任「中光電投控」之董

事及監察人，並討論解除董事競業行為限制等事宜。 
(六)本公司擬轉換之股數或與「中光電投控」之換股比例如有調整之必要時，或本股份

轉換決議之其他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於時程、股份轉換基準日)，或本股份轉換案

因主管機關核示或相關法令制定或因應主客觀環境而有變更之需求時，擬提請股東

會同意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全權處理。 
(七)本股份轉換案之股份轉換基準日暫訂為115年9月3日，待本股份轉換案完成後，本

公司股票將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依法終止上櫃，另由「中光電投控」依據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相關規定辦理股票上櫃買賣。另為

符合櫃買中心投資控股公司申請上櫃補充規定及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業務規則之規定，投資控股公司自上櫃買賣日起一年內應持有兩家 以上被

控股公司，本公司及/或「中光電投控」將按產業定性、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相關

法令另為組織調整。  
(八)待本股份轉換案完成後，本公司為「中光電投控」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擬依法

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停止股票公開發行。 
(九)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230,139,478權，贊成224,747,857權(含

電子投票)；反對410,356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981,265權(含電子投票)；

無效權數：0權。 

四、本公司股票終止上櫃及停止公開發行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新設公司「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光電投控」)並成為「中光電投控」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擬向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終止本公司股票上櫃買賣，並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

請停止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二)本股份轉換案之基準日暫訂為115年9月3日，股票終止上櫃日期亦暫訂為115年9月

3日。 

(三)為依法辦理有價證券終止上櫃與停止股票公開發行，擬授權董事長全權代表本公司

處理有關事宜。 

(四)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30,139,478 權，贊成 224,662,917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473,205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003,356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五、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擬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請參閱附件八。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24,246,313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147,096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487,837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六、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敬請討論公決。 

(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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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擬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請參閱附

件九。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24,243,837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146,370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491,039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七、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

會提) 

說  明：(一)擬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請參閱附件十，。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24,187,898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203,265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490,083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八、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擬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參閱附件十一。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24,250,102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148,272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482,872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九、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

提) 

說  明：(一)擬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附件十二，。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24,249,555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146,915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484,776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十、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擬訂定「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請參閱附件十三。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24,254,548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145,747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480,951 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 權。 

陸、選舉事項 

一、選舉「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屆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新設「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光電投控)，爰依企業併購

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本次股東常會視為新設「中光電投控」之發起人會議，本公司

之股東得以發起人身分選任「中光電投控」之董事五人及監察人二人，新任董事、

監察人之任期，自115年6月12日至118年6月11日止，任期三年。 

(二)敬請選舉。 

選舉結果： 



5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5 張威儀 207,788,817 

董  事 29798 迅捷投資(股)公司代表人：許信介 194,228,462 

董  事 315215 瀚宇彩晶(股)公司公司代表人：焦佑麒 184,852,911 

董  事 B10061**** 謝漢萍 175,275,958 

董  事 7736 何新斌 165,118,407 

監察人 X12017**** 王偉成 185,452,911 

監察人 415734 林健鴻 185,452,911 

柒、其他事項 

一、解除「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競業限制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

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115年股東常會選任之「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可能有為自

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擬請解除新任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  

(三)敬請討論公決。 

新任董事擬請求股東會解除競業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提請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迅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宏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英柏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迅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信介 

聯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英柏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 精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焦佑麒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精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謝漢萍 

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凱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何新斌 

宇康醫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誠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譜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揚光綠能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焱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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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28,881,246 權，贊成 208,860,896 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 14,772,166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48,184 權(含電

子投票)；無效權數：0 權。 

捌、臨時動議：無。 

本次股東會各項議案均無股東提問。 

玖、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九分。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

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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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一一四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395.77億元，較前一年度略減0.23%，，合

併營業損失為新台幣1.31億元，合併稅前淨利新台幣4.73億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3.58億元，

其中歸屬母公司股東之淨利為新台幣3.72億元，一一四年每股盈餘為新台幣0.95元。 

一一四年度各主要產品之銷售量分析如下(合併)︰  

項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增減率 

節能產品及其股組件(台/片) 29,902,651 30,826,392 +3.09% 

影像產品(台) 862,417 623,610 -27.69% 

回顧一一四年，本公司持續深耕各種導光板核心技術、顯示技術、系統整合技術以鞏固公

司之產品競爭力。在熱滾壓與熱平壓導光板技術方面也持續優化製程與微結構設計，開發出新

型PC & PMMA 超薄與高效能導光板與光學膜片用於高端筆記型電腦。此外因應Energy Star 9.0

在螢幕顯示器與車載顯示器的節能需求，也已成功開發可量產30.9”(含)以下高節能厚板導光板，

較現有產品具15%~25%的效率改善，而自製定殊微結構擴散板結合光學結構與 LED設計，讓具

HDR Mini-LED區域調光與掃描的背光模組在光學、畫質與厚度上皆有不錯的競爭力。對應反射

式面板與電子紙高對比前光板開發，也已進入量產階段，對節能減碳ESG趨勢將有一定的貢獻。 

另外，藉由核心的導光板、背光板、定殊液晶面板與膜片製程技術，成功量產數種可切換筆

記型電腦防窺模組，而針對下個世代OLED display的防窺需求，也已完成樣品試作與測試並與潛

力客戶積極進行討論。在車載與工控產品應用方面，則開發單/雙向防窺顯示技術應用於車載CID

及Passenger Display，駕駛者可依情境動態切換所需視角，降低駕駛者在車輛行進中受到光線干

擾的安全問題，第二代產品已進入量產。新一代車載防窺性能的提升方案，也已完成多種新設計

與試作並與多家客戶推廣中(例如分區防窺…)，。本公司藉由Open Cell，、導光板、控控螢幕以及組

立全部內製的一條龍技術及生產整合生意模式，順利接獲國際客戶訂單，也根據該優勢將防窺

技術用的Open Cell亦整合於廠內裂片、偏貼…等從前製程到液晶模組組裝的一條龍生產流程。 

在影像產品領域，以藍光雷射，混光雷射(MCLA™)，，三純光光雷射(RGB laser)的完整產品

組合作為固態光源技術發展重要策略，並搭配高效率散熱系統，持續於投影市場位居DLP#1領先

地位。一一四年本公司正式推出亮度由3,500–5,000流明的多元雷射光源投影產品，涵蓋藍光雷

射、混光雷射與三純光光雷射，具備更高純域表現與純彩準確度，可有效滿足高端家庭劇院及專

業影像市場對於極致畫質之需求，並支援Dolby Vision，、IMAX Enhanced及HDR10+等先進影像技

術標準，擴展高階影像應用布局。 

面對AI技術飛速發展與市場趨勢的演進，影像產品正積極且策略性地布局AI智能投影領域，

深度整合AI智能技術，並於一一四年下半年正式量產。嶄新的智慧與便捷體驗，包括直覺式語

音控制、智慧影像幾何調校、個人化光雕投影，以及簡易商用智能拼接，大幅簡化多螢幕拼接設

置，提升商業應用的靈活性與效率。此外，更利用AI開發的演算法，模擬出最佳的風扇控制模

式，以安靜、小型、輕量、低噪音、節能為準則來進行系統最佳散熱管理，提升系統光熱轉換效

率、提高設計精準度，以縮短投影機開發時程、延長投影機使用壽命及產品穩定度。 

在全球環境永續趨勢與公司節能減碳政策的指引下，我們將ESG理念深植於組織與產品層

面，並融入影像產品的核心策略，進一步落實至供應鏈、製造端，以及綠純投影機的整機檢索與

規劃。此外，我們積極採用永續材料與節能設計，例如使用再生材質於紙箱、採用PCR(再生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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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於機殼、持續優化投影機能耗設計，以及透過模組化設計提升工廠組裝的碳排放效能。目前，

已有三款機種通過產品完整生命週期(涵蓋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消費使用、廢棄處理)的

ISO 14067:2018碳足跡認證。藉由這些具體行動與實際盤查，展現公司在ESG倡議的承諾，並以

實際行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在智能機器人研發領域， 以電腦視覺、人工智慧、高速運算與精密控制等先進技術為核心，

結合光學、機構、熱傳、電子的深厚經驗，發展人機互動、運動控制、智能辨識、感應融合與自

主導航等關鍵技術，提供全方位智能機器人解決方案。於智能自動化無人機， 已累積國內外超過

3,500台出貨實績， 戶外物流無人配送車亦已出貨約500台， 未來將持續深耕無人機平台， 專業酬

載與遙控系統，拓展全球布局，打造具國際競爭力之整體解決方案。 

展望未來，本公司將持續堅守數位顯示系統技術領導者的使命，深耕創新顯示技術與整體

解決方案，並聚焦雲端服務、人工智慧及多元智慧場域，發展全方位整合型解決方案。具體發展

策略如下： 

(一) 深耕光學核心技術以拓展跨應用領域光學元件與系統產品、半系統產品，強化產品附加價

值及價格競爭力，鞏固在顯示及影像技術領域之全球競爭優勢。(二) 在背光模組技術方面，針

對既有微影技術將與超機密加工技術作深度整合，並持續研發各式側入式新型導光板、定殊光

學控制膜片/元件來開發輕薄短小及節能、防窺專用、高動態對比的相關高價值應用的多種顯示

器產品。在高對比前光模組技術方面，則因應不同產品的光學需求，已完成數種尺寸機種的開發

並開始進入試產階段。(三) 因應市場生意模式變化與客戶之需求，產品發展已由光背光模組出

貨導向結合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車用螢幕和抬頭顯示器及電視外觀件設計及製造之半系統與

整合性系統產品，以高度彈性之經營模式，提供品牌廠商(Brand Name)/系統整合廠(SI)及面板客

戶最佳設計、生產及全球售後之相關服務。(四) 主流產品主要推動三個策略方向：1.聚焦技術：

深耕以Laser光源技術發展為核心的策略，成為符合ESG的最佳解決產品方案，並致力於積極推

動傳統燈泡的轉型；2.追求極限：利用AI/智能應用的輔助，加強智能應用與場域之間的緊密連

結，並以Bottom up design思維，用模組化，簡單化，，追求成本最佳化；3.整合拓展：強化與產業

生態系統的連接，透過與策略供應商的策略聯盟與整合台灣品牌客戶，拓展細分市場應用，擴大

經濟規模，並實現更智慧、更便捷、且更具產品優勢的產品體驗。(五) ProAV領域，持續建置及

確保投影機雙成長動能：1.延伸及確保1-DLP核心優勢，HEP高亮延伸及4K/2K平台建置全線展

開，同步尋求CEDIA/Simulation應用擴增機會，拓展疆界；2.建置3-DLP技術與產品平台，合作

開發與EMS / OEM一一五年代工落地與加速拓展，爭取市佔率之增長。(六) 投影技術與應用延

伸，持續深化車用投影應用機會，布局下一波成長動能：1.擴大車內外微型投影應用，確保第一

款產品準時於一一五年量產並尋求同步拓展至其他車廠機會；2.持續關注車內投影娛樂顯示與

AR HUD機會與產品技術建置，POC/量產案與Tier 1客戶同步合作及跟催落地機會，確保未來營

運新動能。(七) 將量產應用於物流之新式投影產品，針對持續成長的智能終端產品市場提供客

製化微投影模組設計及製造服務。並將持續精進AR光機的研發及製造能力，滿足國際品牌POC

及量產需求。(八) 運用數位優化技術，統籌集團資源配置與確保資訊安全，以提升組織整體效

能；定義營運所需之資訊流程及系統資源運用，快速提供整合性的資訊管理平台；設計、規劃並

執行雲計算架構、數位化平台及AI之環境與應用，促進集團新事業的拓展。(九) 配合集團營運

成長，籌措低成本資金，以作為公司營運發展後盾並厚植長期發展實力。更將凝聚全員共識，穩

健推動中長期發展策略，憑藉專業管理與卓越執行力，堅守「科技扎根、永續經營」之使命。同

時，致力於為股東與員工創造長期最大價值，持續邁向永續標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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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核。 

 

 

 

 

  此 致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五年股東常會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行一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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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一四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以前年度未分派盈餘  11,249,565,293 

加：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6,610,848  

未分派盈餘小計  11,256,176,141 

本期稅後光益 371,913,852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7,852,470)  

114 年度未分派盈餘  334,061,382 

本期可供分派盈餘金額  11,590,237,523 

分派項目：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3 元)  (117,294,333) 

期末未分派盈餘餘額  11,472,943,190 

註 1：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稅字第 871941343 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採個別辨認方式，擬優先分配

114 年度盈餘，若有不足部份則依盈餘產生之年度，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之。 

註 2：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方式，不足一元之零股款合計數，由

小數點後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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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說明 

6.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程序 

6.5.1 交易原則與方針：1) ～3)(略) 

4)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規定： 

a. 契約總額：(略) 

b. 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之規定： 

無論是避險性或交易性交易，全部契約損

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五為損失

上限；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

額百分之八為損失上限；如有達此損失上

限，應立即呈報董事長，商議必要之因應

措施。 

若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達前述全部與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規定，應依第6.7.1條辦理

資訊公開。 

6.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程序 

6.5.1 交易原則與方針：1) ～3)(略) 

4)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規定： 

a. 契約總額：(略) 

b. 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之規定： 

無論是避險性或交易性交易，全部契

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五為損失上限；個別契約損失金額

以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二十為損失

上限；如有達此損失上限，應立即呈報

董事長，商議必要之因應措施。 

若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達前述全部

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規定，應依第

6.7.1條辦理資訊公開。 

配合公司
實際作業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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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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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轉換決議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提升集團策略規劃效率與新創事業發展彈性，

擬依企業併購法，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新設公司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光

電投控」)，本公司將成為「中光電投控」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謹訂定本股份轉換決議(以下

簡稱「本股份轉換決議」)如下： 

第一條 股份轉換 

一、 本公司將依據企業併購法，以股份轉換方式，經本公司股東會決議，於股份轉換基準日

將本公司全部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讓與新設公司「中光電投控」作為對價，以繳足本公

司股東承購「中光電投控」發起設立所需之股款。股份轉換完成後，本公司將成為「中

光電投控」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以下簡稱「本股份轉換案」)。 

二、 本公司股票將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依法終止上櫃，另由「中光電投控」依據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相關規定辦理其股票上櫃買賣。 

第二條 新設公司章程 

    「中光電投控」之公司章程(詳附件八)。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轉讓予新設公司之換股比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及其他有關事項 

一、 換股比例係以本公司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之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為基

礎，並考量未來營運綜效等因素，在合於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之合理性所出具之意見

書(詳附件六)之前提下所訂定，為按本公司普通股每一股換發「中光電投控」普通股一

股。 

二、 截至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本股份轉換案日止，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3,909,811,100 元，發行股份總數為 390,981,11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均為普通

股。 

三、 於股份轉換基準日，本公司股東所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將全數依據本條第一項所訂定

之換股比例轉換為「中光電投控」之普通股。 

四、 本公司股東因轉換「中光電投控」股份若有不足換取一股者，得由股東自行合併歸併

一人轉換，或本公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之股票公開集中交易市場最後交易日之收盤

價按確定換股比例計算給付予本公司股東(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元」以下捨棄)，，

由「中光電投控」董事長洽定定人承購。本項零股股處理方式如因法令規定或作業需

要而有變更之必要時，由「中光電投控」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 於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本股份轉換案日起至股份轉換基準日止，本公司得依法令買回及

處理已發行之股份及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第四條 新設公司發行股份之總數、種類及數量 

「中光電投控」登記資本總額擬訂為新台幣壹佰億元整，分為壹拾億股(含認股權憑證、附認

股權定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之柒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均為

普通股，得分次發行；「中光電投控」於股份轉換基準日第一次發行股份暫訂為新台幣

3,909,811,100 元，分為 390,981,110 股。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數如因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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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增資、減資或履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之發行新股致有所增減，致「中光電投控」因股

份轉換應發行之新股股數隨之調整，或「中光電投控」因本股份轉換決議規定有所調整時，

實際發行股數隨之調整。 

第五條 換股比例之調整 

本股份轉換決議經股東會決議後，除經相關主管機關核示，或為使本股份轉換決議所訂定之

股份轉換事項順利取得相關主管機關或櫃買中心之許可或核准，經董事會決議認為有調整換

股比例之必要者，換股比例不得任意變更。關於本項未盡事宜，授權董事會依據相關法令辦

理之。 

第六條 異議股東股份之收買 

本公司之股東就本股份轉換決議依法表示異議者，並請求買回其持股時，本公司應依法律規

定買回該異議股東所持有股份。因本條規定所買回之股份，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七條 股份轉換基準日 

股份轉換基準日預定為民國 115 年 9 月 3 日。如因法定作業時程或其他情事而有變更之必

要時，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調整另訂定之。 

第八條 本公司原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之解任、章程 

一、 於股份轉換基準日，本公司原任董事長、董事及獨立董事應即全部解任，由「中光電

投控」依法指派本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二、 本公司將於本股份轉換案完成後依相關規定終止上櫃交易並停止公開發行。如相關法

令、櫃買中心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實際作業允許，本公司將於股份轉換基準日終

止上櫃交易，並停止公開發行，而公司章程應為必要之修改。 

第九條 新設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通過本股份轉換決議，依法視為「中光電投控」發起人會議，同時選舉「中

光電投控」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條 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與逾期處理 

如因本股份轉換決議之執行進度或逾期未完成，依法令應召開董事會或股東會時，其預定召

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事宜，授權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十一條 庫藏股、認股權憑證及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處理原則 

一、 截至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本股份轉換案日止，本公司除第三條所述外，並未發行其他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 本公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若有已買回之庫藏股中屬目的為轉讓員工惟尚未轉讓者，

於股份轉讓基準日起，依股份轉換比例轉換為「中光電投控」股票並將由本公司繼續持

有，備供日後依原庫藏股買回目的執行或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另若有買回目的為維護

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者，本公司將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辦理註銷。  

三、 本公司於股份轉換決議日前，若有業經主管機關核准所發行之認股權憑證，於股份轉換

基準日起，由「中光電投控」承受本公司履行義務，除執行價格及數量應依本股份轉換

決議之換股比例調整且履約之執行標的改為「中光電投控」之普通股新股外，其餘發行

條件與本公司原發行條件相同。惟具體執行方式則由「中光電投控」依相關法令規定及

主管機關之核示辦理。 

第十二條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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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依法對外公開本股份轉換案訊息後，如在股份轉換基準日前另經與其他公司合意由其加

入本股份轉換案，則本股份轉換案依法已完成之程序及行為，應由所有參與股份轉換之公

司重新為之，所有參與公司亦應就股份轉換之相關事項，重新共同簽訂股份轉換契約。 

第十三條 其他事項 

一、 本股份轉換決議之任何條款如與相關法令有所牴控而歸於無效者，僅該牴控之部分無

效，其他條款依然有效。至於因牴控相關法令而歸於無效之部分條款，授權本公司董事

會逕依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合法範圍內另行議定之。 

二、 本股份轉換決議之任何條款如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相關法令制定或因客觀環境而

有變更必要者，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修訂之。如擬終止本股份轉換決議者，由本公司董事

會依法全權處理(包括相關政府機關或其他機構行政程序之申請、變更或撤回等事項)，

惟董事會事後應向股東會報告。 

三、 本股份轉換案及「中光電投控」上櫃事宜倘未能取得相關主管機關或櫃買中心之同意或

核准，則本股份轉換決議失其效力。 

四、 本股份轉換決議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法令及主管

機關未規定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 本股份轉換案完成後，為符合櫃買中心投資控股公司申請上櫃補充規定及櫃買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之規定，投資控股公司自上櫃買賣日起一年內應

持有兩家以上被控股公司，本公司及/或「中光電投控」將按產業定性、依企業併購法、

公司法及相關法令另為組織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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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設立，定名為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本公司英文名稱為CoreIntelligence Holdings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H201010一般投資業。 

二、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以投資為專業，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投資總額之限制。轉投

資之經營決策，授權董事會決議辦理之。 

第四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經董事會同意，得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為第三人提供擔保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本公司

於股票公開發行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辦理撤銷公開發行。前開條文於本公司

櫃檯交易買賣期間或上市期間不得變動之。 

第六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悉依公司法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七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元，分為壹拾億股（含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定

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之柒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拾元，其中

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法買回股份之轉讓對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給

對象及發行新股得承購股份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

分配方式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本公司若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認購價格或轉讓價格低於

法定限制者，應提請股東會依法令規定決議之。 
第八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得採無實體發行，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發行其他有價

證券亦同。 
第九條 本公司股務作業，悉依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  
第十條 每年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前項期間，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 股東會分左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二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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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理之，倘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時，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三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前三十日通知各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於十五日前通知各

股東。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 
第十四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或委託出席，以出席或委託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作業依主管機

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股東如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於會議後二十日內

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四 章  董事、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及經理人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監察人二~五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選舉採公司法第192條之1候選

人提名制度。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董事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人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它應行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理。 

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國內外同業水準支給議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決議購買董事之責任保險。 
第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將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本

章程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即停止適用。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數之董事

召集之。不能出席之董事得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事代理其他董事出席

董事會時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前述董事會召集方式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第二十條 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決議任何事項時，每一董事有一表決權，其決議除公司法或本章程另有規定，

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之，並作成議事錄。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經理人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存否及其範圍，由董事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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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會   計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年度終

了辦理決算。 
第二十四條 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造具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審計

委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比例，其中不低於千分之一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對象為本公司員工，，並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發放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次就其餘額

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

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法定定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

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之。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法

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

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按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並依本公司資本及財務結構、

營運狀況、盈餘及所屬產業性質及週期等因素決定，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

方式為之，但因本公司目前所處之產業環境為營運成長期，本公司得依財務、

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若有發放現金股利，則至少佔當年度全部股利之

百分之十。 

本公司無盈餘可分派，或依本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得將公

積全部或一部份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 

第 六 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有關細則或辦法另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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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1.目的：為使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有所遵循，定依據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

第三十六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本作業程序。 

2.範圍  

2.1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其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來者。 

(2)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2.2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係指以本公司名義為票據之共同發票人、背書人、保證人

或通常之保證人之行為，其背書保證內容如下： 

(1)融資背書保證 

係指客票貼現融資、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及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

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2)關稅背書保證 

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3)其他背書保證 

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4)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亦應依本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3.定義 

3.1 短期：係指一年之期間。 

3.2 母公司、子公司及採權益法評價：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或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相關之規定認定之。 

3.3 關係企業：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 之規定認定之。 

3.4 從屬公司：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之規定認定之。 

3.5 淨值：係指本公司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 

3.6 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

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4.權責 

4.1 財務單位： 

1) 評估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之風險。 

2) 就資金貸與事項及背書保證事項，建立備查簿登載。 

3) 控管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額度。 

4.2 會計單位： 

1) 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 

2) 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 

4.3 稽核單位：定期稽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執行情形。 

5.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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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公司應依下列資金貸與作業程序辦理： 

5.1.1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如下： 

本公司貸與對象以有業務往來或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為限。其中因短期融通資金

必要而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1)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或本公司之關係企業因償還銀行借款、購置設備

或營業週轉需要者。 

(2)本公司之從屬公司因轉投資需要，且該轉投資事業與本公司所營業務相關，有助本

公司未來業務發展者。 

5.1.2 本公司因業務往來或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資金貸與他人者，其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如下： 

(1)資金貸與他人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一年度或當年

度截至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貸與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3)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者，其資金貸與他人

總額及個別貸與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5.1.3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除應符合第 5.1.1 條規定要件外，須先經本公司財務單位就資

金貸與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融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償債能力與信用、獲利

能力及借款用途等予以徵信調查及評估風險，並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和擔保品之價值評估，據以擬訂貸與最高金額、期限及計息方式之評估

報告，送交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經貸與公司之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其董

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

動用，惟授權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或貸與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5.1.4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董事會如認為有必要，應由融資對象提供相當融資額度之擔

保品，並保證其權利之完整。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

公司為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務單位之調查意見辦理。以公司

為保證者，該保證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訂定有得為保證之條款，並應提交其股東會有關

事項決議之議事錄。 

5.1.5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5.1.6 本公司與融資對象簽訂融資契約時，應以向主管機關登記之法人或團體印鑑及其負責人

印鑑為憑辦理，並應由財務單位辦理核對債務人及保證人印鑑及簽字手續。 

5.1.7 融資對象如因故未能履行融資契約，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行

處分及追償。 

5.1.8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如下： 

(1) 資金貸與案件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者，融資對象得一次或分次償還。 

(2) 本公司於完成每一筆資金貸與手續時，應由會計單位編製取得擔保品或信用保證之

備忘分錄傳票，送交財務單位登載於必要之帳簿。 

(3) 貸款撥放後，財務單位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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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

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4) 融資對象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財務單位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

金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擔保品歸還。 

(5)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期限，依個別融資對象及融資額度，由董事會決議行之；惟

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6)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第 5.1.3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7) 財務單位每季應編製資金貸與他人明細呈報董事會；會計單位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

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

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8)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以書面通知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5.1.9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利率，不得低於貸與時向一般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平均利率，如有

例外情況需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5.1.10 公告申報程序 

(1)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2)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3)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A)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B)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C)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4)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由本公司為之。 

5.1.11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應依照各該子公司自行訂定之「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5.1.12 本公司負責人違反 5.1.1~5.1.2 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

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5.2 本公司應依下列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5.2.1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A)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B)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C)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逹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5.2.2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如下： 

(1)本公司累積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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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為

限。 

(3)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4)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

截至背書保證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背書保證總額以不逾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5)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背書保證總額及對

單一企業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 

 (6)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5.2.3 本公司執行背書保證行為應於第5.2.2條所規定之額度內先經董事會決議，或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依第5.2.2條所規定之額度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董事會追認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間執行背書保證行為應

於第5.2.2條所規定之額度內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執行背書保證行為應於第

5.2.2條所規定之額度內經其董事會決議。 

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5.2.4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先由財務單位評估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背書保證對

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應否取得擔

保品及擔保品之價值，作成評估報告。 

5.2.5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或註銷時，應由財務單位提送簽呈，敘明申請背書保證公司、對象、

種類、理由及金額情形，呈請董事長或董事會核准。財務單位並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立

備查簿，就承諾擔保事項、背書保證對象、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證金額、董事會通過

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

等，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5.2.6 背書保證用之專用印鑑章為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本公司有關票據、印鑑章應

分別由專人保管，並應依本公司規定之作業程序，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其有關保管人

員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指派；變更時亦同。 

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本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或董事長簽

署。 

5.2.7 本公司財務單位對於期限屆滿之背書保證案件，應主動追蹤並結案註銷。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至少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之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應訂定改善計畫，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5.2.8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

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 

5.2.9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如因業務需要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應經董事會同意及由

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應修正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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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本公司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5.2.10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5.2.11 公告申報程序 

(1)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2)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3)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

申報： 

(A)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者。 

(B)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C)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對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D)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4)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項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5.2.12 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若因營業需要，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應依各該子公司自行訂定

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子公司若設於國外，其5.2.6條之背書專用

印鑑章，則為向當地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若該子公司無印鑑章

者，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或董事長簽署。 

5.3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承辦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時違反主管機關所發布之『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業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與

員工手冊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5.4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本公司將定期執行評估作業，，

審查其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合理性及風險程度，並將評估結果登載於備查簿中呈相關權

責主管核准。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5.5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5.6 本公司依證交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本作業程序之訂定或修正、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

或提供保證，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本條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57 

 

附件十 

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1.目的：為使取得或處分本公司資產之作業有所遵循，定依據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本處理程序。 

2. 範圍：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2.1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

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2.2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及設備。 

2.3 會員證。 

2.4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定許權等無形資產。 

2.5 使用權資產。 

2.6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2.7 衍生性商品。 

2.8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2.9 其他重要資產。 

3. 定義 

3.1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3.2 關係人及子公司：指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定者。 

3.3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定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

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

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

等。而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

期進(銷)貨契約。 

3.4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

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

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3.5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3.6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3.7 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理之金融控股公司、銀

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之證券商、經營自營業務

之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基金管理公司。 

3.8 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證券交易所，指任

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3.9 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營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

定證券商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處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所，指受外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

且得經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營業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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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淨值：係指本公司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3.11 總資產：係指本公司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

中之總資產金額。 

3.12 若本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時，本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4.權責 

4.1 財務單位： 

4.1.1 有價證券：負責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或處分作業、保管及質設作業。 

4.1.2 衍生性商品：依據本公司政策及管理階層的指示，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以規避外匯

及利率風險。 

4.2 會計單位：負責依本處理程序規範之範圍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會計處理、評價及盤點計劃

之執行。 

4.3 資產經管單位：負責不動產、設備及使用權資產之管理、報廢及處分工作，對有關資產管

理業務之執行受會計部門之督導。 

4.4 法務智財單位：負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定許權等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之取得或

處分作業。 

4.5 稽核單位：負責依本處理程序規範之範圍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稽核作業。 

5.作業內容 

5.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作業程序 

5.1.1 評估程序： 

1) 若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由執行單位進行可行性評估後方得為之。 

2) 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據及資料取得： 

a.若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符合

本處理程序5.1.1條第2項b情形者，不在此限。 

b.符合下列規定情事者，得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若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亦得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b.1依法律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且取得有價證

券所表彰之權利與出資比例相當。 

b.2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辦理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之有價證券。 

b.3參與認購直接或間接百分之百之被投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證

券，或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間互相參與認購現金增資發行有價證券。 

b.4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 

b.5屬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b.6公募基金。 

b.7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之上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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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參與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金融債

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募有價證券。 

b.9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基金成立前申購國內私

募基金者，或申購、買回之國內私募基金，信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策略除

證券信用交易及所持未沖銷證券相關商品部位外，餘與公募基金之投資範

圍相同。 

c. 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

之股價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d.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

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來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

人債信等，並依本處理程序5.1.1條第2項規定參考簽證會計師意見及當時交

易價格議定之。 

5.1.2 投資額度： 

1) 本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交易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2) 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交易金額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 

5.1.3 作業程序： 

1) 授權額度及層級：本公司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應依內部相關規定經權責主

管核准後始得為之，但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且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提董事會同意後始得為之。本公司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情形，每季結

束後應向董事會報告。 

2) 執行單位：本公司有價證券之投資，應依前項之授權額度及層級呈核後，由權

責單位負責執行，並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相關交易流程。  

5.2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作業程序 

5.2.1 評估程序： 

1) 取得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由各單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劃，進行

可行性評估後，會簽資產經管單位後，送經辦單位編列資本支出預算並依據計

劃內容執行及控制。 

2) 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先由使用單位進行可行性評估，經核准

後方得為之。 

3) 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由資產

經管單位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租賃金額等，

並經詢價、比價、議價後定之。 

5.2.2 投資額度： 

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金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5.2.3 取具專業估價報告及專家意見書：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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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 因定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定定價格或定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

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異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a.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b.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

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5.2.4 作業程序： 

1) 授權額度及層級：本公司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內

部相關規定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始得為之，每季結束後應向董事會報告。  

2) 執行單位︰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依前項之授權

額度及層級呈核後，由使用單位及權責單位負責執行，並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執行相關交易流程。 

5.3 關係人交易作業程序 

5.3.1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依第5.2條及第5.3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第5.2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5.3.2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5.3.3及5.3.4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來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6) 依5.3.1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五億元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及監察人承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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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子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彼此間交易，

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5.7.1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董

事會、股東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本款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 

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5.3.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

利息成本，以本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

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

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

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

適用之。 

若與關係人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前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前條規定

辦理，不適用本條前述之規定： 

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

不動產。 

4)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5.3.4 本公司依第5.3.3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5.3.5條規定辦理。但

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a.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

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

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

者為準。 

b.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其

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

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2)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

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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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

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

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5.3.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前二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 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交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提列定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定別盈餘公積。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對於審計委員會之成員準用之。 

3) 應將前 2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定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定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

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5.4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作業程序 

5.4.1 評估程序： 

1) 若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應先由各使用單位進行可行

性評估，經核准後方得為之。 

2) 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由

資產經管單位事前收集相關資訊並參考市場公平市價，經詢價、比價、議價後

定之。 

       5.4.2 投資額度： 

本公司購買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5.4.3 取具專家之意見書：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5.4.4 作業程序： 

1) 授權額度及層級：本公司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應

依內部相關規定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始得為之，每季結束後應向董事會報告。  

2) 執行單位︰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應依前項之

授權額度及層級呈核後，由使用單位及權責單位負責執行，並依本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執行相關交易流程。 

5.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程序 

5.5.1 交易原則與方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性質，依其目的分為 “避險性”及“交易性”二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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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適用不同之風險部位限制、強制停損點及會計處理原則。前者係指對既有之資

產、負債或不可取消之承諾、預期交易之風險，透過衍生性商品交易予以降低；

後者則指持有或發行衍生性商品之目的在賺取商品交易差價並承擔風險。 

1) 交易種類： 

本公司得從事之衍生性商品包含遠期契約(Forwards)、選擇權(Options)、期貨

(Futures)，、利率或匯率交換(Swaps)，、認股權證(Warrants)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

複合式契約等。 

2) 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之外匯部位，應求整體內部先行沖抵軋平，以淨部位為操作參考。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以規避風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本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 

3) 績效評估要領：  

a. 避險性交易應每個月定期評估兩次，交易性交易應每週定期評估一次，評估

報告應呈送核決主管。 

b. 避險性交易以本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所產生損

益為績效評估基礎。交易性交易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每

週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4)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規定： 

a. 契約總額： 

避險性外匯交易額度：財務單位應掌握本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外匯交易

風險，避險性外匯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總額加計未來

半年內預期到期之外幣資產負債總金額為上限，如有超出者應呈董事會核

准之。 

避險性利率交易額度：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各幣別銀行借款及已發行

加計預計發行之公司債總額為上限。財務單位得依需要擬定利率風險交易

計劃，專案提請核決主管及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如有超出者應呈

董事會核准之。 

交易性交易額度：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單位得依需要擬定匯

率、利率風險交易計劃，每筆交易提請核決主管及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

行之。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上限，如有超出者應呈

董事會核准之。 

b. 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之規定： 

無論是避險性或交易性交易，全部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五為損失上限；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二十為損失

上限；如有達此損失上限，應立即呈報董事長，商議必要之因應措施。 

若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達前述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規定，應依第

5.7.1條辦理資訊公開。 

5.5.2 評估程序：財務單位應定期計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

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主管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5.5.3 作業程序： 

1) 授權額度、層級及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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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避險性外匯交易限額： 

執行外匯授權層級及交易限額： 

授權層級 每日交易權限 累積未沖銷部位交易權限 

董事長 美金一仟萬元 美金一億五仟萬元 

財務長 美金四佰萬元 美金四仟萬元 

財務單位之核決主管 美金二佰萬元 美金一仟五佰萬元 

每日交易金額或累積未沖銷部位超過授權額度，必須呈報符合授權額度人

員核准方可執行之，如有超過上項授權之交易需事前經董事會核准。 

b. 避險性利率交易限額：每筆交易需專案提請核決主管及董事長核准後，方

可進行之。交易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各幣別銀行借款及已發行加計預計發

行之公司債總額為上限，如有超出者應事前呈董事會核准之。 

c. 交易性交易限額：每筆交易需經核決主管及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交

易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如有超出者應事前呈董事會

核准之。 

2) 交易流程 

a. 確認交易部位。 

b. 相關走勢分析及判斷。 

c. 決定避險具體作法。 

d. 取得交易之核准 

e. 執行交易： 

交易對象：以與本公司有往來的金融機構為主。 

交易人員：本公司得執行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人員應先呈請財務長同意後，

通知本公司之往來金融機構，非上述人員不得從事交易。 

f. 交易確認：交易人員交易後，應填具交易單據，經由確認人員確認交易之條

件是否與交易單據一致，送請核決主管批核。 

g. 會計帳務處理：會計單位應依據相關規定、交割傳票及相關交易憑證，製作

會計分錄、登錄會計帳冊。 

h. 交割：交易經確認無誤後，財務單位應於交割日由指定之交割人員備妥價

款及相關單據，以議定之價位進行交割。 

5.5.4 內部控制制度 

1) 風險管理範圍 

a. 信用風險：交易對手以與本公司有業務上往來的金融機構為主，並能提供專

業資訊為原則。且須分散交易部位予各銀行，以降低風險。 

b. 市場價格風險：與各銀行外匯部門保持密切連繫，隨時掌握監控市場的走

勢。並定期績效評估及監控停損部位。   

c. 流動性風險：為確保交易流動性，在選擇衍生性商品方面以流動性較高為

主；交易銀行則選擇交易量大、報價能力強之銀行為主。  

d. 現金流量風險：公司現金流量之管理需考量衍生性商品交易合約之約定，

事前規劃及執行資金調度，以降低因履約造成現金流量之風險。 

e. 作業風險：必須確實遵守授權額度、作業流程，以避免作業上的風險。 

f. 法律風險：與銀行簽署的文件應經過財務單位及法務單位之專門人員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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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g. 商品風險：內部交易人員及對手銀行對於交易之衍生性商品應具備完整及

正確的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份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衍生性商品導致

損失。 

2) 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 

a. 交易人員、確認、交割及會計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其有關風險之衡量、

監督與控制應由不同人員負責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

階主管人員報告。 

b. 定期評估方式：交易性交易持有之部位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

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

階主管人員。 

5.5.5 管理階層之職責 

1) 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a. 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及控制。 

b. 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交易的績效是否符合本公司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所承擔

的風險是否在本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2) 董事會授權高階主管人員之管理原則 

a.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及是否確實依金管會所發布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本處理程序辦理。  

b.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異常情形(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採

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c. 本公司若有設置獨立董事，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d.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依本程序所定授權層級辦理，事後提報最近期董

事會。 

5.5.6 內部稽核制度 

1)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

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第 5.5.4 條第 2 項、前條第 1 項 b 及第 2 項 a 應審

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2)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

單位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於

依通知各監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董事。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對於通知各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5.6 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作業程序 

5.6.1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並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5.6.2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定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

會同意者外，應與其他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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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本公司參與股份受讓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定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者外，應與其他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5.6.3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時，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

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第5.6.1條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

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

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時，若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本公司應立即對外公

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5.6.4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

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5.6.5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不

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1)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

定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5)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 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5.6.6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 違約之處理。 

2) 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

藏股之處理原則。 

3) 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4)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5)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5.6.7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

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5.6.8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

存五年，備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

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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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等日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

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5.6.9 本公司參與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5.6.8條第

1款及第2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5.6.10 本公司所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中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

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5.6.2、5.6.4及5.6.7條規定辦理。 

5.6.11 本公司所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中有非屬上市櫃公司者，本公司應與

其簽訂協議，並依第5.6.8及5.6.9條規定辦理。 

5.7 資訊公開 

5.7.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a.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b.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

託基金，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 

c.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所訂之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或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劃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金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但已依金管會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公告部分

免再計入。 

5.7.2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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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5.7.3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5.7.4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5.7.5 本公司依第5.7.1，、5.7.2及5.7.3條規定公告申報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5.8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5.8.1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取得或處分各該子公司資產應依照各該子公司自行訂定之「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5.8.2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5.7條規定應公告申

報情事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5.7.1條第一項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規

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5.9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

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

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

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來源、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

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5.10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及本處理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與員工手冊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

罰。 

5.11 本處理程序第 5.1，、5.2 及 5.4 條所稱之交易金額，應依第 5.7.1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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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5.1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董事會決議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資料送各

監察人。 

本公司如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時，將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如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條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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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依本規則行之。本規則未規定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

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三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第四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五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

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第六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

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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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

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八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

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兩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

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

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九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

時，應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

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如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未達

法定或章程所定數額，主席得宣布不通過，勿庸進行投票表決。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

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一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

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二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

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

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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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依本辦法行之。本辦法未規定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本公司若選任獨立董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

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董事、監察人及獨立董事選舉，應

依公司法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將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自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已當選之監察人，其任期至本公司第一

屆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為止。 

第三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第五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

箱由公司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六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七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八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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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中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1. 目的：為使本公司董事會議事程序有所遵循，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

規範。 

2. 範圍：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除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本公司章程及其

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

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行之。 

3. 權責 

3.1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股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股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

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3.2 除本規範5.2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執行

之層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4. 作業程序 

4.1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4.1.1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並應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並載明

開會時間、地點、召集事由；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不得以召集通

知未超過七日而提出異議。前述董事會召集方式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 

4.1.2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

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4.1.3 本規範 5.2 之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4.1.4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由董事長指派公司組織之實際權責單位負

責。辦理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

知時一併寄送。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經由董

事會討論之議案，如有二人以上董事認為相關資料不足，或經半數以上董事同意時

得向董事會提出，要求延期審議該議案，董事會應予採納。 

4.1.5 公司召開董事會，董事或監察人或獨立董事得視議案內容需要，經董事會召集權人

同意後，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報告及答覆董事提出之詢問，以利董

事會作出適當決議。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4.2 董事會主席及會議進行 

4.2.1 董事會開會應備置簽名簿，由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董事應親自出席，不能出

席之董事得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

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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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董事代理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時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並於每次委託書內列舉召集

事由之授權範圍。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

席董事會，該項代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4.2.3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本規範 4.1 之程序重行召集。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4.2.4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

之。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准用 4.2.3 之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宣布散會，其代

理人之選任準用 3.1 第三項規定。 

4.3董事會表決及計票、監票方式 

4.3.1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經董事間充分討論且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異議

者，視為通過；如經主席徵詢而有異議者，即應提付表決。前述所稱出席董事全體

不包括依 4.3.5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4.3.2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異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

決定之： 

1)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2)唱名表決。 

3)投票表決。 

4)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4.3.3 董事會決議任何事項時，每一董事有一表決權，除本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

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4.3.4 本公司如設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三應提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

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4.3.5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

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相互支援。董事如有違反迴避事項而加入表決之情形者，

其表決權無效。依本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董事

之表決權數。 

前述董事自行迴避事項包括但不限於解除董事之競業限制、決議董事報酬及其它

與董事有自身利害關係情事。 

4.3.6 董事會議案之表決，主席得指定計票人員統計，並由全體出席董事為監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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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議事內容、討論事項及議事記錄 

5.1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5.1.1 報告事項： 

1)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2)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3)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4)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5.1.2 討論事項： 

1)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2)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5.1.3 臨時動議。 

5.2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5.2.1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5.2.2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 

5.2.3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 

5.2.4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5.2.5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5.2.6 董事長選任或解任。 

5.2.7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5.2.8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前述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5.2.9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5.3董事會議事錄記載事項及保存 

5.3.1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1)會議屆次 (或年次) 及時間地點。 

2)主席之姓名。 

3)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4)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5)紀錄之姓名。 

6)報告事項。 

7)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本規範 4.3.5 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

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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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本規範 4.3.4 出具之書面意

見。 

8)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

人員發言摘要、依本規範 4.3.5 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

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

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9)其他應記載事項。 

 

5.3.2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

日起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2)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5.3.3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5.3.4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

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 

5.3.5 公司應將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

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5.3.6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

妥善保存。 

6. 施行及修訂 

6.1本議事規範未盡事項，悉依照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6.2本規範經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來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